
附件三 

 

115學年度學生修讀材料科學與工程系輔系應修科目表 

應修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材料科學(一) 3  

材料科學(二) 3  

材料力學 3  

材料熱力學(一) 3  

有機化學(一) 3  

高分子導論 3  

材料物理性質 3  

最低修習學分總數 21學分 

備註：所有應修科目都需修習由本系所開設的課程，課碼為TX開頭。 

(在校生適用) 

 

  

 

  

 



附件三 

 

114學年度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雙主修應修科目表 

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材料科學(一) 3  

材料科學(二) 3  

材料分析 3  

材料力學 3  

材料熱力學(一) 3  

有機化學(一) 3  

高分子導論 3  

材料動力學與相變化 3  

材料物理性質 3  

結晶與繞射導論 3  

半導體材料物理 3  

工程數學(一) 3  

材料實驗(一) 1  

材料實驗(二) 1  

材料實驗(三) 1  

實務專題(上) 2 

任 

選 

3 

學 

分 

 

實務專題(下) 2  

材料工程暑期校外實習(一) 3  

材料工程暑期校外實習(二) 3  

材料工程校外實習(一) 9  

材料工程校外實習(二) 9  

應修學分總數 42學分 

備註：所有應修科目都需修習由本系所開設的課程，課碼為TX開頭。(在校生適用) 

 

 


